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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混凝土用粒化电炉磷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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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用于混凝土的粒化电炉磷渣粉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与标

识、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用作混凝土矿物掺合料的粒化电炉磷渣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5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76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346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 2419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GB 6566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8074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勃氏法

GB 9774水泥包装袋

GB／T 12573水泥取样方法

GB／T 17671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JC／T 1088粒化电炉磷渣化学分析方法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粒化电炉磷渣粉granulated electric furnace phosphorous slag powder

用电炉法制黄磷时所得到的以硅酸钙为主要成分的熔融物，经淬冷成粒、磨细加工制成的粉末(简

称磷渣粉)。

4要求

4．1 磷渣粉的质量系数K值不应小于1．10。

4．2用于混凝土的磷渣粉应满足表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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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磷渣粉的要求

项 目 技术指标

比表面积／(m2／kg) ≥350

7 d ／>50
活性指数／％

28 d ≥70

流动度比／％ ≥95

含水量／％ ≤1．0

五氧化二磷含量／％ ≤3．5

三氧化硫含量／％ ≤3．5

烧失量／“ ≤3．0

氯离子含量／％ ≤0．06

安定性(沸煮法) 合格

4．3必要时应对磷渣粉的氟含量进行检测。

4．4磷渣粉的放射性应符合GB 6566的要求。

5试验方法

5．1质量系数K

磷渣粉的质量系数按公式(1)计算，结果精确至0．01。

r"c∞十ZL'MgO十Za'A1203

ZtJSiO，十埘P，O；

式中：

K——磷渣粉的质量系数；

"LUc。o——磷渣粉中氧化钙质量分数(％)；

”s。．——磷渣粉中二氧化硅质量分数(Voo)；

w。。——磷渣粉中氧化镁质量分数(％)；

WP^o。——磷渣粉中五氧化二磷质量分数(％)；

WAIzO，——磷渣粉中三氧化二铝质量分数(％)。

5．2比表面积

磷渣粉的比表面积应按GB／T 8074测定。

5．3三氧化硫含量和烧失量

磷渣粉的三氧化硫含量和烧失量应按GB／T 176测定。

5．4氧化钙、氯化镁、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五氧化二磷、氟含量

磷渣粉的氧化钙、氧化镁、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五氧化二磷和氟的含量应按JC／T 1088测定。

5．5流动度比

磷渣粉的流动度比应按附录A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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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含水量

磷渣粉的含水量应按附录B测定。

5．7安定性

应采用基准水泥或符合GB 175要求的硅酸盐水泥，以磷渣粉30％等质量取代水泥后形成复合胶

凝材料，然后按GB／T 1346规定的标准方法测定其安定性。当有争议或仲裁检验时，应采用基准水泥。

5．8活性指数

磷渣粉的活性指数应按附录A测定。

5．9放射性

应将磷渣粉与符合GB 175要求的硅酸盐水泥按质量比1：1混合均匀，然后按GB 6566方法检测

放射性。

5．10氯离子含量

磷渣粉的氯离子含量应按JC／T 1088测定。

6检验规则

6．1编号及取样

6．1．1编号

年产量超过10×t01 t的，不超过200 t为一编号；年产量在10×104 t以下的，不超过10c t芳一

编号。

6．1．2取样

6．1．2．1每一编号为一取样单位。

6．1．2．2取样按GB／T 12573规定进行。取样应有代表性，应从10个以上不同部位取样。袋装磷渣

粉应从10个以上包装袋内等量抽取；散装磷渣粉应从至少三个散装集装箱(罐)内抽取，每个集装箱

(罐)应从不同深度等量抽取。抽取的样品总质量不应少于10 kg，样品混合均匀后，按四分法取出比试

验用量大一倍的量作为试样。

6．1．2．3检验样品应留样封存，并保留至少3个月。当有争议时，对留样进行复检或仲裁检验。

6．2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第4章表1全部技术要求。

6．3型式检验

6．3．1型式检验项目为第4章全部技术要求。

6．3．2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原材料来源、生产工艺发生变化；

——正常生产时12个月进行一次；

——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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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检验结果和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4判定规则

6．4．1 出厂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为出厂检验合格。若其中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允许在

同一批次中重新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加倍试验复检。复检结果均合格时，判为出厂检验合格；当仍有

一组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判为出厂检验不合格。

6．4．2型式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为型式检验合格。若其中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允许在

同一批次中重新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加倍试验复检。复检结果均合格时，判为型式检验合格；当仍有

一组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判为型式检验不合格。

7包装与标识

7．1包装

磷渣粉可以散装或袋装。袋装每袋净质量为50 kg或25 kg，且不应少于标识质量的98％。磷渣

粉包装袋应符合GB 9774的规定。其他包装规格可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7．2标识

袋装磷渣粉的包装袋上应清楚标明产品名称、批号、执行标准号、生产厂名称和地址、净质量、包装

日期和出厂编号。

散装时应提交与袋装标识相同内容的卡片。

8运输和贮存

4

磷渣粉在运输和贮存时不应受潮、混入杂物，同时应防止污染环境。



A．1范围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磷渣粉流动度比及活性指数试验方法

本附录规定了磷渣粉的流动度比及活性指数的测试方法。

A．2主要仪器设备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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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试验用仪器应采用GB／T 17671中所规定的试验用仪器。

A．2．2试验用水泥应采用基准水泥或符合GB 175规定的硅酸盐水泥。当有争议或仲裁检验时，应采

用基准水泥。

A．2．3试验用砂应符合GB／T 17671规定的标准砂。

A．2．4试验用水应采用自来水或蒸馏水。

A．2．5试验用磷渣粉应采用受检的磷渣粉。

A．3试验条件及方法

A．3．1试验室应符合GB／T 17671的规定。

A．3．2确定流动度比及活性指数时的胶砂配合比应符合表A．1的规定。

表A．1胶砂配合比

胶砂种类 水泥／g 磷渣粉／g 标准砂／g 加水量／mL

对比胶砂 450±2 1 350士5 225±1

试验胶砂 315±1 135±1 1 350±5 225土1

A．3．3应按GB／T 17671的规定进行胶砂的搅拌。

A．3．4磷渣粉的流动度比试验与计算

A．3．4．1应按表A．1的胶砂配合比和GB／T 2419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分别测定对比胶砂和试验胶

砂的流动度。

A．3．4．2磷渣粉的流动度比应按式(A．1)计算，结果保留至整数。

F=击X100
式中：

F——磷渣粉的流动度比，单位为百分数(％)；

L——试验胶砂的流动度，单位为毫米(mm)；

L。——对比胶砂的流动度，单位为毫米(mm)。

A．3．5磷渣粉的活性指数试验与计算

A．3．5．1 应按GB／T 17671的规定分别测试对比胶砂和试验胶砂7 d、28 d的抗压强度。

A．3．5．2磷渣粉7 d活性指数应按式(A．2)计算，结果保留至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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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岳×10。
式中；

A，——磷渣粉7 d活性指数，单位为百分数(％)；

R， 一试验胶砂7 d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R。t——对比胶砂7 d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A．3．5．3磷渣粉28 d活性指数应按式(A．3)计算，结果保留至整数。

A2s一急舢。
式中：

A：。——磷渣粉28 d活性指数，单位为百分数(％)；

R。s——试验胶砂28 d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Rm——对比胶砂28 d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B．1范围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磷渣粉含水量试验方法

本附录规定了磷渣粉的含水量的测试方法。

B．2仪器设备

B．2．1烘干箱，可控温度不低于110℃，最小分度值不大于2℃。

B．2．2天平，量程不小于50 g，准确至0．01 g。

B．3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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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称取磷渣粉试样约50 g，准确至0．01 g，倒入蒸发皿中。

B．3．2将烘干箱温度调整并控制在105℃～110℃。

B．3．3将磷渣粉试样放人烘干箱内烘干，取出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量．准确至0．01 g，直至

质量恒定。

B．4试验结果处理

B．4．1含水量按式(B．1)计算，准确至0．1％。

p。一坠璺一

m种

式中：

P，——含水量，单位为百分数(％)；

(B．1)

mW。——烘干前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烘干后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每个样品应称取两个试样进行试验，取两个试样含水量的算术平均值为试验结果。当两个试样含

水量的绝对差值大于0．2％时，应重新试验。


